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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珠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2021年度行政许可
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

根据《广东省行政许可监督管理条例》的要求，现将我单位

2021年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21年，本单位有行政许可事项 1项，为事业单位法人登记，

包含事业单位法人设立、变更、注销登记 3个子项，与 2020年

度事项一致，并全部进驻广东省政务服务事项管理系统（广东政

务服务网）。全年行政许可事项的申请量为 368宗（其中设立登

记 5宗，变更登记 338宗、注销登记 25宗），受理量为 368宗，

审批同意量及办结量均为 100%。

（一）依法实施情况。严格按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

例》《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等规定，严格审批

权限、范围、程序、条件，不存在变相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情况。

事业单位法人设立、变更、注销登记的法定办结期限均为 30个

工作日，承诺办结期限全面提速至 1个工作日，实行“网上申请、

网上当日受理审核”，实际办结时间也全面提速至 1个工作日，

所有事项实现“不见面审批”，切实提高办事效率。

（二）公开公示情况。按照统一规范对事业单位法人登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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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主体、依据、条件、程序、时限、申请材料及格式文本、不

收费情况、联系及咨询等信息在“广东省网上办事大厅广州市海

珠分厅”“广东事业单位登记管理网”公开。按照《事业单位登

记管理暂行条例》《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规

定，事业单位法人登记事项均在“广东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网”

进行公告。贯彻落实《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公示办法（试行）》，

区属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全面实现在“广东省事业单位登记管

理网”向社会公示。按照省、市、区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许可和

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部署要求，将相关信息按要求在

“广东省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平台”“广州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系

统”向社会公开。

（三）监督管理情况。根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

告公示办法（试行）》《事业单位法人公示信息抽查办法（试行）》

等，做好事业单位法人设立、变更、注销登记公告工作，印发通

知要求全区事业单位进行自查，严格按照规定，事业单位的名称、

法定代表人、宗旨和业务范围、经费来源等登记事项发生变化的，

要求在 30日内提出变更申请；住所发生变化的，应当在迁入新

住所前提出变更申请；开办资金比原登记的开办资金数额增加或

者减少超过 20%的，要求申请变更登记。随机抽取 12个事业单

位开展法人公示信息核查，通过实地核查、情况反馈等方式加强

监督管理，并将核查结果在“广东事业单位登记管理网”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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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未实施行政处罚。

（四）实施效果情况。通过简化内部审批环节，优化审批流

程，减少办事环节，已实现“网上办”、“不见面审批”，各事业

单位通过“广东事业单位登记管理网”上传资料进行审批后，以

交换或邮寄的方式提交纸质版资料和领取新的事业单位法人证

书，减轻各事业单位工作负担，切实提升服务水平。

（五）创新方式情况。简化内部审批环节，优化审批流程，

事业单位法人登记事项办结时间全面提速，已实现“网上办”、“不

见面审批”。探索建立“容缺受理”机制，对不涉及公共安全、

生产安全和重大公共利益等事项，在具备基本审批条件且申请材

料主件齐全情况下，梳理事业单位法人登记事项可容缺材料，并

确定补齐方式及容缺时限。

（六）推行标准化情况。梳理编制事业单位法人登记办理流

程形成格式范本，宣传指引和指导各单位在办理登记事项时，按

照统一的办理程序、在规定的办理时限、提交规范的申请材料及

格式文本。

二、存在问题和困难

由于事业单位经办人员调整等原因，个别事业单位出现依法

应当申请变更或注销登记的情况时，未能及时提出申请。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及有关建议

今后将进一步加大对事业单位的指导力度，优化服务，加强

对《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情况的检查，健全完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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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公开、实地核查等监管制度，促进事业单位依法运行。

广州市海珠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2022年 5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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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业
单位
法人
登记

设立 √ √ 5 5 0 5 5 0 5 5 30 1 1 √ √ √

27

0 0 0

变更 √ √ 338 338 0 338 338 0 338 338 30 1 1 √ √ √ 0 0 0

注销 √ √ 25 25 0 25 25 0 25 25 30 1 1 √ √ √ 0 0 0

合
计

368 368 0 368 368 0 368 368 30 1 1 27 0 0 0

注：表格中选项为是的打“√”，否的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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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珠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2021 年度
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评价公告

根据《广东省行政许可监督管理条例》规定和有关要求，

现公告本单位 2021 年度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欢迎

您客观、真实地对是否存在以下问题进行反映：

1. 没有依照法定权限、程序、条件进行审批，或以备案、

登记、年检、监制、认定、认证、审定等形式变相设定或实

施行政许可的；

2. 没有公开公示行政许可实施主体、依据、条件、期限、

流程、裁量标准、收费标准和申请材料、申请办法、申请书

格式文本、咨询投诉方式等，或公开公示不明确的；

3. 受理条件和程序不规范，擅自增加行政许可条件、环

节的；

4. 补正告知不规范，要求多次补充申请材料的；

5. 办理效率低下，办理流程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以内

办理行政许可的；

6. 不能及时、客观地调查处理投诉举报的；

7. 工作人员索取或收受礼物、好处的；

8. 实施行政许可过程中要求申请人购买指定商品或者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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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指定人员、组织提供服务的，或者要求申请人参加不必要

的付费培训、会议等的；

9. 依法需要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检疫、鉴

定和专家评审的事项，指定或者变相指定人员、组织的；

10. 没有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依法有效实

施监督检查的。

如您认为在行政审批实施过程中存在上述或其他问题，

欢迎通过邮件或来信来电反映。我们将对您反映的情况和您

的个人信息予以保密。

感谢对我区行政许可评价工作的大力支持!

附件：海珠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2021 年度行政许可实

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

通讯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石榴岗路 480 号

广州市海珠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收）

邮 编：510310

电子邮箱：zwbxtk@126.com

广州市海珠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2022 年 5 月 19 日


